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通06环罚〔2025〕23号
名称：通州区金沙贝斯特宠物医院（个体工商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320612MA1UU7J26M
经营场所：通州区金沙街道虹西巷29号、30号商铺
[bookmark: _GoBack]经营者：郝新伟   性别：男   
公民身份号码：
住址：江苏省新沂市时集镇郝湖村四组40号   
一、调查情况及发现的环境违法事实、证据和陈述申辩及采纳情况
经我局派出机构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调查，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
你单位主要从事宠物医疗服务。2025年7月10日，我局执法人员查看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并至你单位现场检查发现，你单位使用Ⅲ类射线装置，于2022年6月7日领取辐射安全许可证，辐射安全许可证单位名称为通州区金沙贝斯特宠物诊所，与你单位工商营业执照中名称通州区金沙贝斯特宠物医院（个体工商户）不符。你单位在单位名称发生变化后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以上事实主要证据如下：
证据一、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现场检查（勘察）笔录（2025年7月10日），证明当事人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证据二、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调查询问笔录（2025年7月14日），证明当事人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证据三、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现场照片图片证据1张（2025年7月10日），证明当事人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证据四、通州区金沙贝斯特宠物医院（个体工商户）于2025年7月14日提供的营业执照（副本）影印件，证明当事人的身份信息；
证据五、通州区金沙贝斯特宠物医院（个体工商户）于2025年7月14日提供的经营者郝新伟身份证影印件，证明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证据六、通州区金沙贝斯特宠物医院（个体工商户）于2025年7月14日提供的辐射安全许可证摘录，证明当事人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证据七、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7月14日提供的国家核技术利用辐射安全监管系统通州区金沙贝斯特宠物医院（个体工商户）查询记录截图，证明案件来源且当事人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证据八、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7月14日提供的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通州区金沙贝斯特宠物医院（个体工商户）查询记录截图，证明当事人2024年4月对工商营业执照名称进行了变更；
证据九、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7月14日提供的南通市生态环境局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证明当事人对文书送达地址确认的事实；
证据十、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于2025年7月14日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执法证复印件3份，证明执法人员的身份资质。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你单位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行为违反了《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十一条之规定，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十三条之规定，应当予以处罚。
我局于2025年8月4日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通06环罚告﹝2025﹞13号）告知你单位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和拟作出的处罚决定，并告知你单位有权提出陈述申辩，你单位收到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意见。
以上事实，有2025年8月1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通06环罚告﹝2025﹞13号）、2025年8月4日《南通市生态环境局执法文书送达回证》为证。
二、行政处罚的依据、种类、履行方式和期限
依据《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第五十三条之规定，我局对你单位上述违法行为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1、责令限期三十日内改正；
2、给予警告。
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接到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南通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在六个月内直接向如皋市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起诉，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局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联系地址1：南通市通州区金新街道银河路66号（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局法规宣教科）；邮编：226300；联系人：陆宁凤；联系电话：0513-86525251，传真：68350359。
联系地址2：金沙街道水榭花城农贸市场3楼（南通市通州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二局）；邮编：226300；联系人：季晓锋；联系电话：68350375。


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8月19日









附：相关法律条文 
 《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
第十一条 排污持证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的，应当自变更登记之日起20日内，向原发证机关申请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生产、销售、使用放射性同位素和射线装置的单位变更单位名称、地址、法定代表人，未依法办理许可证变更手续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由原发证机关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 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
（一）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的数额不得超出罚款的数额；
（二）根据法律规定，将查封、扣押的财物拍卖、依法处理或者将冻结的存款、汇款划拨抵缴罚款；
（三）根据法律规定，采取其他行政强制执行方式；
（四）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行政机关批准延期、分期缴纳罚款的，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的期限，自暂缓或者分期缴纳罚款期限结束之日起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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